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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研究生院201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作者：| 发布日期：2013-09-17

为了落实市校战略合作协议，更好地适应珠海及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专

门人才的需求，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研究生院从2014年开始，在光学工程专业领域，招收硕

士研究生。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研究生院是北京理工大学驻珠海校区的直属分支机构，由北京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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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生院直接领导。珠海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纳入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

院的计划和培养体系，由北京理工大学统一进行管理。 

欢迎珠海市、珠三角地区、广东省以及全国其他地区有志青年报考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研究生院硕士学位研究生！ 

一、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研究生院201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 

   二、报名、考

试、录取等相关

的工作按《北京理工大学2014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的规定执行。 

特别说明： 

1、报考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研究生院的考生，网上报名时“学校”请选择“北京理

工大学”，报考院系请选择“光电学院”，“专业”请选择“光学工程（专业学

位）”，并在备用信息中注明“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研究生院”。 

2、报考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研究生院的考生，复试地点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

区，复试具体时间、科目及方式由北京理工大学自定，在复试前通过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站公布。 

3、考生须在3月中下旬登录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站查询复试的有关信息及

安排，并在复试前通过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打印报考登记表，此表需在复试时

交给报考的光电学院。 

4、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活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享

受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等同等政策。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提供统一宿舍，住宿

费标准：四人间，1200元/人·学年；宿舍内设施：卫生间、浴室、空调、阳台、每人一

套组合式家具，包括：钢架床、衣柜、写字台、书架等；每间宿舍每人一个宽带网接口。

学生在校期间按照珠海市有关管理规定，统一参加珠海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学生也可以

自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5、已被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研究生院录取的非定向就业研究生，人事档案必须转入北

京理工大学，户口可以自愿选择是否迁入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根据国家就业政策就业，

按就业三方协议将档案、户口派遣到签订的就业单位。 

6、研究生在学制年限内完成规定的学习内容，符合毕业要求的，由北京理工大学颁

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由北京理工大学授予专业硕士学位证

书。 

联系方式： 

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区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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